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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新业务才知，进黑名单两年了
一市民以“宽带欠费”被拉黑，无法办理其他业务，工作人员称现已解除

本报菏泽12月10日讯(记者
崔如坤) “不继续用宽带了，竟被
拉进黑名单！”10日，菏泽季先生向
本报反映，近日，他到某通信公司
营业厅办理电话变更业务，却突
然发现早在两年前自己就被以

“宽带欠费”为由列入了黑名单，
不能办理。他说，其使用预付费宽
带，费尽服务自动停止，不可能存
在欠费情况，实在委屈。

10日上午，季先生告诉记
者，12月6日下午，他到某通信公
司位于菏泽中华路上的一个营
业厅办理电话变更业务，工作人
员却告诉他，他已被列入了重点
人员监控“黑名单”，不能办理。

“为啥被列入了黑名单？”季
先生非常不解。后经该营业厅当
班经理核查，原来季先生的宽带
业务停用后，被该通信公司以

“宽带欠费、停机”的理由，于
2010年11月19日列入重点监控

“黑名单”。季先生说，他使用的
是预付费宽带，“也就是交多少
用多少，根本不存在欠费的问
题，如果没钱会自动停止服务无
需报停。”

季先生提供的录像资料显
示，12月6日，该通信公司销售服
务管理系统显示季先生确实被
列入黑名单。季先生说，工作人
员告诉他这是公司的内部处理
程序，不仅仅针对他一人。

“还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被
列入黑名单不知情？”季先生说，
他如果不是因办理业务偶然得
知，还不知道被列入了黑名单，
和他一样不知情的消费者也许
不在少数。目前该通信公司已将
其从黑名单解除，季先生还是觉
得受到了伤害。

10日下午，记者来到该通信
公司综合部。一名工作人员解
释，季先生反映的问题他们将通

知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而针对记
者就其公司设立“黑名单”管理
制度有关问题的采访，该工作人

员称要请公司相关专业人员解
释。同时表示在调查后，给记者
一个正式的书面答复。

本报巨野 1 2月 1 0日讯 (记
者 崔如坤) “新农合筹资和
农村家庭社会治安保险均是
遵循自愿原则，我们将督促村
委会向村民做好政策宣传解
释工作，把好事做好。”1 0日，
本报C06版报道了巨野县独山
镇金山店子村部分村民反映

村里收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 )费用时，“搭车”收取
农村家庭财产保险费用一事，
巨野县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
查组，实地查明有关情况。

按照省市要求，在坚持遵
循自愿的前提下，巨野县农村
家庭社会治安保险自11月25日

开始动员；2 0 1 3年度新农合筹
资工作自 1 2月 1日开始征缴。
由于以上两项单项工作时间
节点安排相对接近，部分农村
村委会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发
动、解释等工作不到位，导致
少部分村民产生误解。

巨野县相关部门再次提

醒广大人民群众，新农合筹资
和农村家庭社会治安保险均
是遵循自愿原则，鼓励和倡导
积极参与。下一步工作中，巨
野县将督促各镇区加强宣传
教育，敦促村委会向广大人民
群众做好有关政策宣传解读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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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有歧视

消费者之嫌

菏泽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认为，
尽管“黑名单”作为该公司的一个内部
管理程序，但这种单方面将消费者列入
黑名单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而以此为由拒绝为消费者办理业务
则又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自
由选择权。

山东郡城仁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律师郭庆华认为，“黑名单”作为该公司
内部为方便区分管理客户信息本无可
厚非，但“黑名单”作为贬义词则或多或
少带有歧视性，含有贬低消费者人格之
意。如果“黑名单”人员信息泄露的话，
则会影响消费者的社会形象和社会信
用，这就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名
誉权。

郭庆华律师告诉记者，该公司单方
面将客户列入“黑名单”，实质上是垄断
企业的垄断行为，借其垄断优势地位设
置“黑名单”。而即使“黑名单”仅作为公
司内部管理，也应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
制定并公开将客户列入“黑名单”的标
准，让客户知情，只有这样其“黑名单”才
有说服力。

郭庆华律师表示，目前我国尚未有
明确的相关法律法规，该公司设立黑名
单制度并不违法，而且随着其黑名单信
息已消除，业务随之能办理，季先生无
充分证据，走法律途径维权并不容易。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新农合、家财险均坚持自愿办理”
巨野县相关部门表示将做好解释工作，把好事做好

季先生提供的录像资料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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